
维西县财政局关于下达康恩家园

集中安置点州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

县易地搬迁指挥部：

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<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“稳得住”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（云办通〔2020〕12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“进城安置点的大

型安置点水电费、物管费和电视收视费减免补贴由省级承担

50%部分，其余 50%由州、县两级财政按 1:1 的比例分级承担”

的要求，经报请州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迪庆州财政局关于

下达康恩家园集中安置点州级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迪财

农〔2020〕76 号）文件下达的州级财政补助资金 17.9 万元

分配给你单位，此款列入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



类科目“2130599-其他扶贫支出”，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列入

“502-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”。

请你单位在收文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标准化平台项目

挂接，到财政局拨款。并加强资金管理，加快支出进度，强

化资金绩效，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维西县傈僳族自治县财政局

2020 年 11 月 13 日

抄送：审计局，本局预算股、国库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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